
在宋代，刑事案件的重审程序规定
了“翻异”和“别勘”制度，直接为有冤情、
错判的案件提供重审的程序保障。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大理寺修
例道：大辟或品官犯罪已结案，未录问，而
罪人翻异，或其家属称冤者，听移司别推。
若已录问而翻异称冤者，仍马递申提刑司
审察；若事不可委本州者，差官别推。”这就
是关于一般死刑犯或品官犯罪结案后的
“翻异”“别推”制度。“翻异”即翻供，“别推”
即重审，亦称“别勘”，这是在死刑判定的最
后一道程序上给被告人抛来的救命稻草。

然而，这根“救命稻草”的使用也是
有条件限制的。《宋刑统》就规定：“应犯
诸罪，临决称冤，已经三度断结，不在重
推之限。”

这些规定表明，犯罪嫌疑人本人或
其家属均可以通过这一程序对错案或冤
案提出重审要求，官府则有责任启动重
审程序。重审的形式有“移司别推”（更换
司法机关重审）和“差官别推”（更换法官
重审）两种。重审次数则由北宋的“三推”
发展至南宋的“五推”。
《宋会要辑稿》称：“州狱翻异，则提

刑司差官推勘；提刑司复翻异，则以次至
转运、提举、安抚司。本路所差既遍，则又
差邻路。”这样更换不同管辖级别和地域
的司法机关进行重审，目的就是为了防
止前后推官的相互包庇。

此外，汉代董仲舒的“论心定罪”，既
给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也限
制了法官不经过法理分析的机械判案，

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法官不依据僵死规则
处置法律事件的先河。

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载:“春秋之
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
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
其中的“志”，即指人的犯案“动机”。这就
是说，法官在处理疑难案件时要发挥能
动思维，不应受具体法律规则的约束。实
际上，这恰恰是对法官判案权力的制约，
有效降低了冤假错案的发生率。

由于人类理性的限度及现实世界的
极端复杂，司法错案很难绝对避免。但是，
通过正确的价值导向、科学并严格的制度
设计，错案的比率是可以大大降低的。

古代老师工资
叫“束脩”
本意“肉脯”

工资一般都称作“薪水”，是打
柴汲水的意思。语出《南史·陶潜
传》：“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陶
潜派了一个仆人帮儿子打柴汲水。
后来人们就把“薪水”引申为工资
了。但老师的工资为何又称“束脩”
呢？这要从“束脩”一词的本义说
起。
“束脩”就是一束肉干，又称肉

脯，有点类似现在的腊肉。古时候，肉
属奢侈品，普通百姓吃一次肉不容
易，不像现在可以随随便便大快朵
颐。孟子生活的战国时期，只有七十
岁以上的老人才能吃上肉。古时候把
有地位的人称为“肉食者”，足见肉之
贵重。

古代没有冰箱，所以肉的保存
就成了问题。一旦得肉，就先用水煮
透，然后用盐裹了，放在屋檐下阴
干，最后再十条扎成一束存放起来，
留以慢慢享用，这就是“束脩”。古
人对老师是非常尊敬的，对孩子的
教育也十分重视，所以他们在孩子
入学拜师时，都要送上珍贵的“束
脩”给老师，作为见面礼。《论语·述
而》载：“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
未尝无诲焉。’”这说明在孔子的时
代，就有送“束脩”投师的礼俗了。

所谓的拜师典礼，就是先向老师
鞠躬，然后再奉上“束脩”，这样才算
孩子正式进入师门。《晋书·慕容廆载
记》：“平原刘赞儒学该通，引为东庠
祭酒，其世子皝率国胄束脩受业焉。”
《唐摭言·两监》：“龙朔二年九月，敕
学生在学，各以长幼为序。初入学，皆
行束脩之礼。”《宁海林贞妇方氏墓志
铭》：“训饬诸子从师问学，束脩不足，
脱簪珥继之。”这里的“束脩”，都是给
老师送见面礼的意思。东西虽然不
多，但已经能显现出对老师的尊敬之
情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送给老师的
见面礼就不一定是“束脩”了，也可
以用其他礼品代替，如唐朝时就有
人送酒肉或者丝绸之类的东西代
替“束脩”了。东西虽然变了，但“束
脩”作为给老师的见面礼的代名词
不但没有改变，而且就连给老师送
的学费、酬金或者工资也都统称为
“束脩”了。《二刻拍案惊奇》卷二
二：“黄公道：‘今日这边所得束脩
之仪多少？’郭信道：‘能有多少？每
月千钱，不勾充身，图得个朝夕糊
口，不去寻柴米就好了。’”《官场现
形记》第三二回：“你既然有志学洋
话，为什么不去拜一个先生，好好
在学上两年？一个月只消化上一两
块洋钱的束脩。”还有巴金的《春》：
“人家每个月拿八块钱的束脩，教
你们这样的学生，也不好意思。”这
里的“束脩”，就是酬金、工资的意
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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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怎样防止冤假错案

摘编自解放网

2016 年 12 月 2 日，最高人民法
院第二巡回法庭在辽宁沈阳对聂树
斌案再审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
决，终审裁定聂树斌无罪。至此，这起
被舆论关注争议了多年的标志性案
件终于得以沉冤昭雪。

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人们不断
对司法错案进行反思，一些避免冤假
错案的司法思想及制度也逐步形成，
历史经验对当代司法也有着一定的
启示。

中国古代长期奉行天人合一的观念，
《易经》谓“天垂象，圣人则之”，故而“观
雷电而制威刑”。也就是说，刑罚需要与
五行相协调，“制五刑以法五行”，因此刑
罚制度本身是天道自然的一种体现，制
定刑法、实施刑罚，不完全是个人的行
为，而是自然界的“道”。

在“天人感应”的理论下，如果顺应
天道实施刑罚，就会得到上天护佑；反
之，若违背天道，则会导致“天事”不顺，
进而出现各种自然灾害或社会动荡。

在天人感应观的影响下，中国古代
形成了“仁恕”、“重命”的法律思想。从现
代观点看，天人感应的观念在今天或许
并不适当，但是其间显现出的对于生命
的敬重，对于抽象正义的敬畏，仍不乏积
极的意义。

另外，从西周开始，古代中国的司法
就倡导“罪疑从轻”的原则，即认为对犯
罪事实存疑的，可以从轻处理，或者进行
赦免。《左传》中更提出“与其杀不辜，宁
失不经”。

为了确认疑案，西周还实行“三刺之
法”。对于重大的疑难案件，经过三道程序
来决定，“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
万民”。只有广泛地听取意见，严格的法庭
审理，才能最终定案。只要确定是疑罪，就
采取从轻、从赎或赦免的办法来处理。
“疑罪从轻”的司法原则，暗含了中

国“中庸之道”的传统智慧。尽管“疑罪从
轻”的原则离现代出于保障人权的“疑罪
从无”原则尚有距离，但在千年以前就能
产生这样的司法智慧，令人赞叹。

防范 “顺天则时”，法官不敢懈怠 “罪疑惟轻”，错案比率降低

从刑事司法实践来看，大凡冤假错案
都与非法刑讯有或多或少的关系。中国
古代的立法中虽然规定可以实施刑讯，
但必须遵循严格的法律制度规定。

自魏晋南北朝开始，刑讯制度就开
始走向规范化，拷掠的对象、书目、身体
位置均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强调“拷讯以
法，不苛不暴”。

历代法制严控刑讯的特色有二:第

一，对非法实施拷讯者实行反坐制度。唐
代规定，“若拷过三度及杖外他法掠者，
杖一百；杖过数者，反坐所剩。”对执行刑
讯的司法官吏实施反坐，有力地威慑了
违法刑讯的行为。第二，法律要求拷讯不
得超过本罪应加的处罚。由于拷讯与最
终的刑罚均为杖责，如果超过犯罪所应
承受的杖刑仍无法确定疑罪，就不允许
再拷讯。

这样的制度设计，减少了因滥用拷
讯而人为导致的冤假错案。

依赖拷讯的方式获取口供虽然为
现代法律所明禁，但在司法实践中，类
似的现象并不鲜见。对此，除了将拷讯
所得口供作为非法证据排除之外，从现
实的角度而言，需要建立更为细致的刑
事讯问规范，加大对司法人员非法刑讯
的追责。

实践 严控刑讯制度 降低错案可能

要确保司法权的审慎，重要的是建立
权责统一的制度，即错案追责制度。“出
入人罪”就是中国古代专门确立的法官
责任制度。如果将无罪判为有罪、轻罪判
为重罪，为“入人罪”；将有罪判为无罪、
重罪判为轻罪，叫做“出人罪”。

早在秦代，就形成了不直、纵囚与
失刑三个有关出入人罪的罪名。到了汉
代，出罪与入罪的概念更加规范化，对
法官的处罚相当严厉。隋唐时期则更为

完善，有详细的处置规则。故意出入人
罪的，要反坐法官。也就是说，被告本来
无罪而法官虚构成罪，那就以法官所虚
构之罪处罚法官；如果是过失出入人
罪，均比照故意出入人罪减等处罚，过
失入罪者，各减三等，过失出罪者，各减
五等。

唐代还专门规定了非故意或过失出
入人罪的责任，如果案件经复审仍未得
实情，即使原审法官有出入人罪之嫌，但

显然既非出自故意，也非出于过失，属情
有可原，在承担责任时比照过失出入人
罪各减二等。

在宋代，对于“失出人罪”，即法官因
为过失而重罪轻判或放纵了罪犯，处罚
很轻；对“失入人罪”，即法官因过失而
轻罪重判，或者将无罪者入罪，处罚则很
严，“失入一人有罚，失出百人无罪”。

可见，历代法官的追责制度体现出
防止冤错的鲜明价值取向。

追责 实行“出入人罪”制度 法官判案不得不审慎

补救 “翻异”与“别勘” 启动重审程序

防范 “顺天则时”，法官不敢懈怠 “罪疑惟轻”，错案比率降低

追责 实行“出入人罪”制度 法官判案不得不审慎

实践 严控刑讯制度 降低错案可能

补救 “翻异”与“别勘” 启动重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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